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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推廣教育班 教師履歷表 
紀錄編號： 

授課教師姓名     

 

請黏貼大頭照 

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

服務單位  

連絡電話 
（電話） 

（手機） 

戶籍地址 

(含鄰里)  

聯絡地址  

E-MAIL  

最高學歷 
□畢業： 

□肄業： 

經   歷 
 

 

請詳實填寫教師之本人帳戶，以利未來開班辦理鐘點費撥付作業 

銀
行 

銀行名稱： 

郵
局 

郵局名稱： 

分行名稱： 局號： 

帳號： 帳號： 

說明： 
  一、為建立師資資料庫，請詳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 二、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教務處進修推廣組陳思文小姐。 
 服務專線：（06）213-9993；E-mail：shibun@mail.nutn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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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推廣教育教師聘用查閱同意書 

一、國立臺南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應推廣教育課程需要，聘任本人為推廣

教育課程教師。 

二、本人同意校方於受聘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-1條第5項規定(如註)，

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本人相關資訊之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查詢，

並同意衛福部、法務部、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向校方提供

本人相關資訊。 

三、若經校方查證本人有不適任人員相關紀錄，校方得即刻終止聘任關係，

本人同意聘任自始無效，由校方撤銷教師之資格並追回當期聘書及鐘點

費用。 

四、本人同意授課期間遵守學校規定、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

相關規定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或提供學員工作

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

係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前述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

理。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

並不得以強制或暴力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
五、本人於受聘期間，如有涉及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行為之情事，校方

得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相關資訊之通報、處理及利用，並同意

衛福部、法務部、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；若

於停聘後始經查證屬實者，亦同。 

六、校方依上述第五點辦理通報後，本人不得要求校方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

用個人資料。 

受查閱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簽) 

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註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-1 條第 5 項規定：「學校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

運用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

錄，及依第七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；已聘任、

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應定期查詢。」 

 



國立臺南大學 推廣教育班 課程計畫表 
※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使用 

課程名稱  

授課教師  

招生對象  

教學目標  

上課日期     年  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共    小時 

上課時間 每週    ；    時   分至    時     分，每次上課   小時 

課程大綱 

週數 日期 課程單元大綱 教學方式 

1   
 

2   
 

3   
 

4   
 

5   
 

6   
 

7   
 

8   
 

 

上課教材  

成績評量方式 
 

其他事項 
 

說明： 
 課程週數可依老師實際教學安排做增減。 

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教務處進修推廣組陳思文小姐或邱美雀組長。 
服務專線：（06）213-9993；E-mail：shibun@mail.nutn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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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教務處標準作業程序 

 

 

 

附件三 

  



 

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
108 年 1 月 4 日 教務處處務會議修訂 

108 年 2 月 20 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通過(V2.0) 

108 年 9 月 18 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(V2.1) 

113 年 1 月 18 日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(V2.2) 

    國立臺南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因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，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，

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，向您告知以下內容，敬請詳細審閱(尚未年滿 18 歲者，敬請告知您的法定代理人或

監護人詳閱以下內容)： 

一、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

（一）本校為執行教育或訓練行政及學員(教師)資料管理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並在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，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（二）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您若拒絕提供，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

致無法提供您相關事項之申請與辦理，您可能因此喪失相關權益。 

（三）將來本校如需在本告知的蒐集目的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將依法先行取得

您的書面同意。 

二、個人資料蒐集方式、類別 

（一）透過當事人自行至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登錄、提供電子檔案或紙本取得個資，請於申請時提供您

本人正確資料，如有任何異動，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，使其保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。 

（二）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證字號、電話、地址、E-mail、服

務單位、銀行帳戶等。 

（三）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使用 Cookies 作為與使用者溝通與辨識的工具，目的在於提供操作使用上更

好的服務，必要時也會記錄使用者登入時的連線 IP 位址。 

（四）若您提供錯誤、不實、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您將損失相關權益。 

三、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、對象及方式 

（一）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請參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宣導網公告，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。 

（二）除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，尚包括本校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主管機關，包

含教育部或其他機構。 

（三）本校將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(含寄送書面、電子郵件、簡訊、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)之利

用方式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。 

四、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，您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以下權利： 

（一）請求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惟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（三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。 

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，個資當事人如提出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

料之請求，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，或導致本校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，

本校得拒絕之，並繼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保留個人資料。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，而導致權益受損時，

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如欲行使權利，個資保護聯絡窗口信箱為：pimsoaa@mail.nutn.edu.tw。 

五、本校如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、或遭其他侵害者，

本校將於查明後，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相關之規定以適當方式通知您。 

  □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 

  當事人簽名 (請親簽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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